 

        



评价类型：实施过程评价	完成结果评价

项目名称：  疫情防控工作经费	

项目单位：  浮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	

主管部门：  浮梁县财政局	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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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织方式：□财政部门	□主管部门	项目单位

评价机构：□第三方机构	□专家组	项目单位评价组






评价单位（盖章）：浮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
上报时间：2023年3月20日

部门评价报告
（疫情防控工作经费）

一、基本情况
（一）项目概况
[bookmark: _GoBack]本资金的使用主要是贯彻落实我县疫情防控等一系列政策措施，引导居民提高自我防范意识，及时扑灭我县区域内的疫情，保障疫情防控工作扎实有效。
（二）项目绩效目标、包括总体目标和阶段性目标
通过落实疫情防控各项工作，积极配合医疗卫生机构各负其责，共同完成相应工作，及时妥善应对疫情的发生。
二、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
（一）绩效评价目的、对象和范围
对本单位专项工作开展监督并为及时纠正偏差提供依据，总结经验，为提升本单位职责范围的工作效率、提高工作效果，落实专项资金的实际用途。
（二）绩效评价原则、评价指标体系（附表说明）、评价方法、评价标准等
遵循客观、公平、公正原则的评价原则；评价指标体系（详见附表说明）：局制定的绩效评价表。
（三）绩效评价工作过程
前期：制定本单位绩效评价方案及目标；中期：对本单位专项进行监控并及时纠偏，保证专项工作顺利开展；后期：对本单位专项工作进行绩效考评并总结经验。
三、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（附相关评分表） 
（附相关评分表）
四、绩效评价指标分析
（一）项目决策情况
2022年，疫情防控工作经费专项预算10万元，实际到账10万元，项目资金均用于我局项目工作。
（2） 项目过程情况
根据工作任务加强疫情防控物资釆购、疫情期间值班、配合医护人员采集核算等工作，根据资金下拨情况，及时跟进工作进度，一旦发现问题，及时责令改正，保障疫情防控工作有序落实以及项目资金用在刀刃。
（3） 项目产出情况
有效防控疫情，确保新冠零感染，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，提高精准防控能力，推进生产生活秩序全面恢复效果显著。
（4） 项目效益情况
将新冠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深入推进，能够有效履行浮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各项职责。
五、主要经验及做法、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
项目绩效目标编制有待进一步规范。根据绩效目标管理要求，项目绩效目标编制应当指向明确、细化量化、合理可行、相应匹配。应加强绩效目标管理，进一步细化、量化绩效目标。
6、 有关建议
    无
7、 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
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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